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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亳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划拨土地上
房屋上市交易暂行办法》的通知
亳自然资规函〔2022〕1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亳州高新区管委会、亳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亳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上市交易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221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亳州市财政局
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
2022年1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亳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上市
交易暂行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妥善解决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按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依法合规”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财综字〔1999〕113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妥善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皖自然资〔2020〕157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精神，提出如下暂行办法。
一、适用范围
亳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上市交易，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适用本办法。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住宅用房，主要包括：
1.职工按房改政策购买的公有住房，职工享受国家优惠购买的经济适用房、安居房、解困房（《安徽省职工所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
2.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房改房、集资房；
3.政府主导的拆迁安置房、棚改房等保障性住房（不含公租房、租赁住房）；
4.个人自建住房（已办理国有土地证、房屋产权证）等。
（二）办公、商服等其它用房。
二、补办出让手续时的土地出让金缴纳标准
（一）对于住宅用房，申请补办出让手续时，按房屋所处土地级别现行基准地价的10%补缴土地出让金。补缴出让价款=房屋分摊土地面积×基准地价×10%。
（二）办公、商服等其它用房，申请补办出让手续时，按房屋所处土地级别现行基准地价的50%补缴土地出让金。补缴出让价款=房屋分摊土地面积×基准地价×50%。
三、保留划拨性质时的土地收益缴纳标准
对符合交易条件的住宅用房，申请上市交易时，可在转让方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后，保留划拨土地性质，办理转移登记。土地收益按税务部门核定的交易评估价的1%收取。
四、其他
（一）对于划拨土地上的商品房（包括现状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等类型），根据个人申请，可参照上述标准办理出让手续。
（二）地价更新的，按更新后的地价执行。
（三）本暂行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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